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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网易财经《每日经济新闻》《证
券日报》

光大证券20日复牌，全天呈“一”字
形跌停，当天市值蒸发41.4亿元；21日
开盘报9.85元，近乎跌停。截至收盘，
报10.27元，大跌5.87%。按此计算，光
大证券两天市值共蒸发63.27亿元。

长信基金20日发布公告称，为保
护基金持有者的利益，使光大证券的
估值更加公允、合理，决定自8月19日
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光大证券
股票按照9.82元的价格进行估值。简
单计算，该估值与光大证券停牌时的
价格相差18.9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席位中，有
两个席位是“机构专用”，另外3个是券
商机构的投资部或者客户资产管理
部。有业内人士表示，从部门性质来
看，另外3个依然可能是机构在操作。

光大策略投资部负责人
杨剑波被停职

8 月 20 日，《每日经济新闻》记
者从一名接近光大证券人士处获
悉，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负责人杨剑
波，因在业务活动中出现重大风险事
故(“8·16 事件”)，已被公司暂停职
务，协助监管部门调查。之前，光大

证券公告称，策略投资部的自营活动
被暂停3个月。此外，光大证券董事
会秘书（简称董秘）否认了策略投资
部和其他部门的交易存在关联性。

针对杨剑波被停职一事，受访的
多位券商人士向记者表示，没有太出
乎意料，但也可能是一个开始，“8·16
事件”最终由谁来担责以及如何定性，
还需要等待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光大证券应该如何“善后”？

光大证券8月16日乌龙指事件的

影响及其舆论仍在持续发酵。20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市京博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张新维律师。

记者：光大证券应该如何“善后”，才
是承担责任、维护市场稳定的正确做法？

张新维律师：光大证券理应对投
资者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本事件的自身特点，投资者
举证非常困难，尤其是证明光大证券
的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关联性。
光大证券应当向平安证券学习，主动
地对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以实际行
动来取得市场和投资者的谅解。

光大证券再度大跌5.87%，两天市值蒸发63.27亿元

“光”难沾 赔“大”了
□据《新京报》

光大证券事件尚没有调查结果，
针对投资者的维权律师团已经成立。

律师团成员之一——上海新望闻
达律师事务所的宋一欣称，律师团已经
受到了投资者的委托，这些投资者包括
股票交易、ETF基金交易和期货交易。

“说光大证券仅存在过失或失误，
无论如何讲不过去，但如何定性需等
中国证监会最终查处结论才能确定。”
宋一欣表示，从目前证监会的公告来
看，投资者诉讼的可能性不大。更可
能的方式是效仿平安证券在万福生科
案中的处理方式，即设立赔偿基金。

诉讼的可能性不大

很多媒体都在讲光大的内幕交
易问题，光大证券董事会秘书却否认
了这种说法。

孰是孰非，要待调查结果。但即
使系统缺陷说能够成立，光大证券的
错误行为显然是操纵市场的行为。

违规的低成本不仅引发吏治腐
败，在资本市场同样会造成地震。19
日，中国证监会召开全国证券期货稽
查执法工作会议，欲向资本市场违规
行为出重拳。出多大的错受多大的
罚，不偏袒，不打压，应是对光大证券
问题的正确态度。 （欣锐）

不偏袒 不打压


